
门源县生态环境局2023年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公开表

单位编码 单位及项目名称
金额

（万元）
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

403 门源县生态环境局 6.00

403001 门源县生态环境局 6.00

1
“山水林田湖”办公

室工作经费
6.00 

目标一：负责全面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

与修复试点工程，年内完成试点工程建设任

务，制定全县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工

作制度1项，开展试点项目22个，完成大通河

流域（门源段）生态修复62公里，实现环境安

全隐患事故有效降低，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

善；

目标二：根据山水林田湖草试点工程前期费用

由当地财政承担和省财政稽查提出的意见，其

中，5万元为原从山水林田湖草试点工程专项资

金列支的工程前期费用调整资金。

目标三：剩余7.31万元用于山水林田湖草试点

工程日常办公用品采购、办公设施维修、办公

室水电、差旅费报销等其它与试点项目相关事

宜。

 

一、产出指标

（一）数量指标:

1.制定全县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工作制度    

1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开展门源县试点项目  22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大通河流域（门源段）生态修复总长度  62公里

（二）质量指标:

1.制度内容完整率  100%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试点项目覆盖率  100%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大通河流域（门源段）生态修复达标率  100%

（三）时效指标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开展门源县试点项目建设完成及时率 100%           

2.开展门源县试点项目建设完成及时率 100%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大通河流域（门源段）生态修复完成及时率 100%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四）成本指标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山水林田湖草试点工程前期成本 5万元                 

2.试点项目开展日常办公费用成本 7.31万元

二、效益指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一）社会效益指标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重大环境违法事件发生次数  0次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环境安全隐患事故降低率  ≥0%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二）生态效益指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历史遗留矿山生态问题减少率 ≥0%                   

2.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提升率 ≥0%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三）可持续影响指标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生态环境保护机制完备性  完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工作制度健全性  健全                

三、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社会公众满意度  ≥90%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工作人员满意度  ≥9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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